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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

法》”）《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之债券受

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受托管理协议》”）《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

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

书》”）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由本期债券受托管理人太平洋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太平洋证券”） 编制。太平洋证券对本报告中所包含的从

上述文件中引述内容和信息未进行独立验证，也不就该等引述内容和信息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做出任何保证或承担任何责任。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

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太平洋证券所作

的承诺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

为，太平洋证券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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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风险提示 

（一）持续经营风险 

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2022 年度、2023

年度、2024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

6,956.51 万元、-37,302.29 万元、-60,769.10 万元，最近连续三个会计年度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均为负值。同时，北京德皓国际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发行人 2024 年度审计报告（德皓审字

〔2025〕00001457 号）出具的审计报告表明发行人 2024 年度发生净亏损

94,408.25 万元，且于 2024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流动负债高于流动资产

132,851.57 万元。同时，根据发行人披露的《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业绩预亏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6-011），发行人预计 2025 年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60,000.00 万元至-70,000.00 万元；预

计 2025 年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50,500.00 

万元至-60,500.00 万元 

综合以上，发行人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 

（二）债务逾期风险 

根据发行人公开披露的 2025 年半年度报告，发行人短期偿债能力较弱，

部分债务未能按期偿付，存在债务违约持续扩大的风险，同时引发供应商断

货、提价、缩短信用周期以及诉讼等相关风险。 

若发行人不能采取措施化解债务风险，发行人会因逾期债务面临进一步的

诉讼、仲裁、银行账户被冻结、资产被冻结等事项，也可能需支付相关违约

金、滞纳金和罚息，将会影响生产经营和业务开展，增加财务费用，同时进一

步加大资金压力，并对 2026 年度业绩、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影响。 

（三）破产重整能否进入重整程序存在重大不确定性风险 

发行人于 2025 年 7 月 10 日收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

京一中院”）送达的《决定书》，北京一中院决定对发行人启动预重整，并指 

定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清算组担任公司预重整期间的临时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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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发行人尚处于预重整阶段，并未收到法院裁定进入重

整程序的相关法律文书。发行人能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存在不确定性。 

（四）立案调查风险 

发行人于 2025 年 5 月 30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立案告知书》（编

号：证监立案字 0142025028 号）。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

民 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决

定对发行人立案。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中国证监会的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 

（五）诉讼风险 

根据发行人披露的《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累计诉讼、仲裁

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6-025），发行人及控股子公司连续十二个月

内除已披露的诉讼、仲裁外，累计新增诉讼数量为 29 件，涉及本金金额

为 9,381.95 万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12%。 

（六）控股股东股份被司法拍卖风险 

根据发行人披露的《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所持公

司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完成过户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5-026），东方时

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时尚投资”）持有的发行人 2,000,000 股无

限售流通股（约占目前总股本的 0.28%）拍卖成功。 

目前，东方时尚投资持有发行人股份数量 44,650,000 股，占总股本的

6.25%；实际控制人徐雄先生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数量 250,000 股，占总股本的

0.03%；东方时尚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徐雄先生合计持有发行人股份数量

44,900,000 股，占总股本的 6.28%。 

（七）实际控制人被刑事判决的风险 

2023 年 9 月 16 日，发行人披露了《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被采取

刑事强制措施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3-073）。徐雄先生因涉嫌操纵证券

市场罪，经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批准逮捕。 

2025 年 7 月 12 日，发行人披露了《关于收到公司实际控制人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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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5-121）。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判决如

下：“被告人徐雄犯操纵证券市场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

民币一亿七千万元。违法所得予以追缴；作案工具予以没收。” 

2026 年 1 月 24 日，发行人披露了《关于收到公司实际控制人刑事裁定书

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6-015）。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出具《刑事裁定

书》[（2025）沪刑终 60 号]，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

定。” 

提请投资者关注相关投资风险。 

二、本期债券重大事项具体情况 

（一）新增诉讼案件情况 

根据发行人披露的《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累计诉讼、仲裁

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6-025），近日，发行人控股子公司重庆东方

时尚收到重庆市两江新区人民法院“（2026）渝 0112 民初 418 号”《应诉通

知书》，因合同纠纷，重庆川港燃气有限公司向重庆市两江新区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本次诉讼案件已被重庆市两江新区人民法院立案受理，尚未开庭审理，

具体情况如下： 

1、事实及理由 

2019 年，被告场地平整导致原告位于重庆两江新区的龙石组团及鱼复组团

主干线部分燃气管道产生安全隐患，原告需要迁改燃气管线；该管线迁改工程

于 2019 年 6 月 13 日开工，2020 年 8 月 22 日完工。 

2021 年 7 月 28 日，原告与被告就“重庆两江新区龙石组团及鱼复组团主

干线迁改工程”补充签订《主干线迁改工程补偿协议》。根据协议约定，被告

就上述工程需向原告支付补偿款 364.26 万元。协议签署后，被告未按照协议约

定付款。因此，原告向重庆市两江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本次诉讼的申请人请求 

（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合同款本金 3,642,600 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

（以 3,642,600 元为基数，自 2021 年 8 月 12 日起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 3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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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利率 11.55%）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截至 2025 年 11 月 11 日暂计为

1,790,078.43 元）。 

（2）判令本案的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 

以上诉讼请求本息合计 5,432,678.43 元。 

3、本次诉讼对发行人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未产生有效判决；目前无法判断

对发行人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发行人将根据诉讼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二）累计新增诉讼、仲裁情况 

根据发行人披露的相关公告，发行人及控股子公司连续十二个月内除已披

露的诉讼、仲裁外，累计新增诉讼数量为 29 件，涉及本金金额为

93,819,484.54 元（包含本次诉讼案件），占发行人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12%。近十二个月新增诉讼、仲裁事项中，案件涉及事项主要为合同纠纷，

除本次诉讼外，其他新增诉讼、仲裁基本情况表如下： 

序号 案号 原告/申请人 被告/被申请人 案由 
涉案金额

（元） 
案件进展 

1 

(2025)京

0111 民初

30158 号 

王蕾 

被告一：东方时尚驾

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二：北京时尚众

泰科技中心(有限合

伙) 

侵权责任

纠纷 
7,864,156.10 

一审审理

中 

2 

(2025)京

0115 民初

3639 号 

马淑荣 

被告一：闫刚 

被告二：中国太平洋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 

被告三：张战成 

被告四：华泰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五：孙彦清 

被告六：东方时尚驾

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 

机动车交

通事故责

任纠纷 

1,112,790.27 

一审已判

决（其中

被告三已

上诉） 

3 

（2025）渝

0112 民初

128780 号 

北京东和正

道公路工程

有限公司 

重庆东方时尚驾驶培

训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

合同纠纷 
11,786,424.94 

一审审理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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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25)京

0108 民初

68689 号 

兴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北京西直门

支行 

被告一：东方时尚驾

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二：东方时尚投

资有限公司 

被告三：徐雄 

被告四：徐劲松 

被告五：郑红 

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 
30,427,747.87 

一审审理

中 

5 

（2025）京

0115 民初

39942 号 

北京国丰建

业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 

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

份有限公司 

民间借贷

纠纷 
8,400,000.00 

一审审理

中 

6 

(2025)京

0106 民初

63156 号 

北京昱彤德

天办公家具

有限公司 

被告一：湖北东方时

尚驾驶培训有限公司 

被告二：东方时尚驾

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

纠纷 
1,375,632.00 

一审审理

中 

7 

(2025)京

0115 民初

40558 号 

段成娴 
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

份有限公司 

劳动争议

纠纷 
2,616,018.00 

一审审理

中 

8 

（2025）京

0115 民初

41726 号 

段成娴 
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

份有限公司 

劳动争议

纠纷 
5,000,000.00 

一审审理

中 

9 

（2026）豫

1622 民初

1111 号 

东方时尚通

用航空股份

有限公司 

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

份有限公司 

民间借贷

纠纷 
13,003,566.68 

一审审理

中 

10 

(2025)冀

0110 民初

11490 号 

石家庄市振

东石化有限

公司 

石家庄东方时尚驾驶

培训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

纠纷 
5,188,804.00 

一审审理

中 

11 单笔涉案金额 100 万以下（含）的诉讼案件 1,611,666.25 

共 18 件

（含劳动

仲裁案

件） 

合计 88,386,806.11  

注：上表“涉案金额”仅为原告/申请人主张的确定金额，包括债权金额、利息及

逾期利息、罚息等，不包含需持续计算以及暂无法确定的逾期利息、违约金、罚息、

实现债权和担保物权的费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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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已披露诉讼、仲裁的进展情况 

序号 案号 原告/申请人 被告/被申请人 案由 
涉案金额

（元） 

案件进

展 

1 

（2025）京

0105 民初

18985 号

/(2025)京 74

民终 1204 号 

中信金融租赁有

限公司 

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

份有限公司 

融资租赁

合同纠纷 
21,563,234.29 

二审已

判决 

2 

（2024）京

0105 民初

63563 号

/(2025)京 74

民终 1001 号 

韩亚银行(中国)有

限公司北京分行 

被告一：东方时尚驾

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二：石家庄东方

时尚驾驶培训有限公

司 

被告三：山东东方时

尚驾驶培训有限公司 

被告四：云南东方时

尚驾驶培训有限公司 

被告五：荆州东方时

尚驾驶培训有限公司 

被告六：徐劲松 

被告七：徐雄 

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 
19,579,229.15 

二审已

判决 

3 

（2025）冀

0110 民初

6401 号

/(2025)冀 01

民终 10028

号 

石家庄市藁城区

西环加油站 

被告一：石家庄东方

时尚驾驶培训有限公

司 

被告二：东方时尚驾

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

纠纷 
2,012,024.54 

二审已

判决 

4 

(2025）鲁

0303 民初

9296 号 

中国建筑技术集

团有限公司 

山东东方时尚驾驶培

训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

纠纷 

3,524,720.00 

一审已

判决,山

东东方

时尚已

上诉 

5 

(2025)晋

0702 民初

10914 号 

大地建筑事务所

（国际）河北分

公司 

被告一：东方时尚驾

驶学校晋中有限公司 

被告二：东方时尚驾

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

设计合同

纠纷 

2,174,000.00 

一审已

判决，

大地建

筑已上

诉 

6 

(2025)京

0114 民初

35321 号 

北京百善东方时

尚技术培训有限

公司 

北京市昌平区百善镇

人民政府 
合同纠纷 10,000,000.00 

一审已

判决, 

判决被

告退还

原告

1,000 万

元预付

款及支

付其相

应的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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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百

善镇政

府提起

上诉，

但并未

缴纳上

诉费。

现尚未

收到二

审法院

按撤回

上诉处

理的裁

定，故

一审判

决暂未

生效 

7 

（2024）津

0319 民初

20112 号 

兴业金融租赁有

限责任公司 

被告一：东方时尚驾

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二：徐雄 

融资租赁

合同纠纷 
71,732,848.14 

执行阶

段 

8 

(2025)渝

0112 民初

63353 号 

重庆市金建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 

重庆东方时尚驾驶培

训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

纠纷 

4,880,016.50 

一审已

判决，

重庆东

方时尚

已上诉 

9 单笔涉案金额 100 万以下（含）的诉讼案件 6,742,912.47 

共计 50

件（含

劳动仲

裁） 

注：上表“涉案金额”仅为原告/申请人主张的确定金额，包括债权金额、利息及

逾期利息、罚息等，不包含需持续计算以及暂无法确定的逾期利息、违约金、罚息、

实现债权和担保物权的费用等。 

三、上述事项对发行人影响分析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未产生有效判决，目前无法判断

对发行人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发行人将根据诉讼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四、受托管理人履行的职责 

太平洋证券作为本期债券的受托管理人，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的利益，

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在获悉相关事项后，及时与发行人进行了沟通，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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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

《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以及本期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有

关规定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太平洋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对本

期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

格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本期债券的相关风险，并请投资者对相关事项做出独

立判断。 

特此公告。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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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

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2026 年第四次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之

签章页）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